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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：否 

●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本次关联交易属广东肇庆星湖

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日常关联交易，定价

公允合理，遵循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利益的情况，公司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经公司独立董事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阅认可，同意将 2022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2022年 3 月 25 日

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关联董事王立、庞碧霞回避表决，

6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。 



该议案关联交易总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

以上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2021年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

关联交易
类别 

关联人 

2021
年 预
计 金
额（万
元） 

2021 年
实 际 发
生 金 额
（万元） 

预计金额
与实际发
生金额差
异较大的
原因 

向关联人
销售商品 广东省广

新控股集
团有限公
司及其关
联方 

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

500 

193.99 

不适用 向关联人
采购商品
/ 接 受 劳
务 

广东省羊城健康投资有
限公司乐从分公司 

10.44 

合计 / 500 204.43 不适用 

（三）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

关联交易
类别 

关联人 

2022 年

预计金
额（万
元） 

2021 年实

际发生金
额（万元） 

向关联人
销售商品 

广东省广新
控股集团有
限公司及其
关联方 

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

500 
193.99 

其他 其他关联方 10.44 

合计 / 500 204.43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方介绍 

1、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白涛； 

注册资本：300,000.00 万元人民币； 



注册地：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世界贸易中

心东塔 1601房； 

成立日期：2000 年 9 月 6 日； 

经营范围：股权管理；股权投资；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：新

材料（合金材料及型材、功能薄膜与复合材料、电子基材板、动力电

池材料），生物医药（化学药、生物药），食品（调味品、添加剂）；

数字创意，融合服务；高端装备制造；信息技术服务；电子商务运营；

现代农业开发、投资、管理；国际贸易、国内贸易；国际经济技术合

作；物业租赁与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为：

总资产 667.44 亿元、净资产 261.34 亿元，主营业务收入 711.37 亿

元，净利润 26.92亿元。 

2、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魏高平； 

注册资本：16,785.2000万元； 

注册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沙口工业开发区； 

成立时间：1991 年 2 月 25 日； 

经营范围：食品生产技术的研发；食品生产，食品经营（含网上

销售）；销售、网上销售：日用百货、工艺美术品（象牙及其制品除



外）、副产品（活禽、生鲜肉、蔬菜、水产品除外）；货物或技术进

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 

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未经审的主要财务指

标：总资产 6.90亿元，净资产 6.07亿元，主营业务收入 3.96 亿元，

净利润 2569.62万元。 

（二）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通过其全资子

公司广东省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31.64%的股权，为其实际控制人。 

（三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。 

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，资信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有较强

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，公司与关联方严格按照约定执行，双方履约

具有法律保障，不会对公司形成坏账损失。 

三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结合

市场价格执行。关联交易价格均参考公司同类服务的对外价格，以及

市场交易价格定价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内的正常业务往来，不会影响

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；相关价格以市场的公允价确定，未



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

不利影响，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3 月 29日 


